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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教育人員產業工會新北市教師會

組織價值信守始終如一

　　教師組織的價值可以有多大，其面貌與意義該如何呈現，從來都是我們可以去定

義的。不論是過去臺北縣教師會時代，以「專業、公益、關懷、服務」的訴求，影響

教育政策的導向；還是現今的新北市教育人員產業工會，強調「熱忱、專業、典範、

卓越」的願景，形塑新北市優質的教育品質。教師組織永遠可以展現正面的能量與提

升正向的社會價值。我們秉持這樣的理念，傳承「教師會」的法定義務，走向「教師

工會」的社會責任，一路走來，始終如一。

專業成長不畫地自限

　　經過組織的長期努力，政府對教師專業發展的立場，終於由「強調外部績效評鑑

導向」，回歸「自主專業的支持導向」。事實上，本會長期致力於教師專業的提升，

反應基層教師實務與經驗的專業見解，提供教師主流意見做為教育政策的決策參考；

但在往專業化路上邁進的同時，我們不畫地自限，僅以符應特定的專業指標及定義為

滿足；因此，本會經常性地辦理各項教學研習、研討活動、透過教學精進的過程中，

尋找適當的教學策略，使得教師能以學科知識及教育知識為基礎，在教育行動過程中

找出最佳策略。這學期我們辦理了數十場的教學精進研習、2016專業引領—雙北翻轉

教學研討、107課綱考招連動座談、高級中等學校教育政策與議題研討、教保專業精

進研習、建構教專發展支持系統實務對話、台灣希望小學教材釋出等研習…。感謝夥

伴們熱烈響應，我們認為，教育專業應該是透過具有圓熟智慧的教育理論為基礎，在

真實的教學情境中不斷琢磨精進實踐、相互砥礪，互相提攜。

補救教學講實益十年持續不輟

　　另一方面，新北市教師會自95年起即與永齡基金會合作，辦理臺灣希望小學(原
永齡希望小學)以弱勢且學習落後的孩童為輔導對象，針對學生學習障礙的癥結，進

行協助與補救，希望這些孩子能啟動重新學習的信心，並開始學會用自己的力量建立

自信，自己站起來。這兩年，我們更協助推廣永齡的補救教學教材，希望能幫助更多

需要的人；進行教材推廣的過程中，也得力於教育局及許多合作學校的共同支持，讓

我們了解，關懷社會的路上，我們並不孤單。同時，新北市教師會也是全民食物銀行

的合作夥伴，協助媒合有生活物資需求的學童，能及時獲得必要的協助。

我們的組織  我們來定義
文˙理事長  鄭建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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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教育人員產業工會新北市教師會

承擔社會責任不落人後

　　此外，身為受雇者及教育工作者，我們關心社會資源分配問題，打破凡事政治化

的一元思考，努力創發台灣社會的進步空間，透過全教總的連結，組織每年與全總、

全產總、工委會、勞權會、自主工聯等各大勞工團體發起並辦理每年的秋鬥、五一遊

行。今年秋鬥的「移工與移民」、「土地迫遷」、「教育與勞動」、「性/別」、「

能源與食品安全」、「勞工工時與過勞」等議題，其中教育線即以捍衛教育公共化、

反對大學商品化、捍衛校園勞動者權益為主要訴求。組織期待透過與其它工會團體的

合作，展現勞勞團結的能量，共同守護社會正義。

團約提升勞權臨門一腳不退卻

　　本會自103年5月起，積極推動團體協約，在104年就完成3所高中的學校團約簽訂

；但受限於團體協約法第10條上級機關核可之規定，以及教育局未依行政程序法之時

限核定，加上部份團體的不理解，使得團約推動一直遇到障礙。儘管如此，組織仍奮

力推動團約的協商，除積極要求教育局就局端權責事項儘速協商外，學校端的團約也

持續進行，並於今年再完成另外4所學校的團約簽訂。團體協約自治，是透過勞資雙

方以團體協約議定勞動條件，主管機關不必事事介入，回到學校本位，再就勞動條件

的律定，因校、因地方而異，由當事人自為議定，必能更符合需求與現況。現階段，

團體協約推動進程雖然緩慢，但我們深知，惟有教育工作者自己先行體認勞動受雇者

的困境後，親自投入團結權與協商權的實踐，才能透過教育的力量，協助學生適應未

來職涯生活，認知全球化後「勞資結構之改變」，及其「對弱勢勞工個人之影響」，

且必須使每個受教者了解基本之「勞動人權」及「勞動權益」，使其成為具有社會適

應力與應變力的終身學習者，以求能追求未來美好之生命與生活。

年改議題因時應變不躁進

　　面對年金改革議題引起的社會紛擾，教師組織當然無法置身事外。正如組織97年
的預判，退撫基金已於103年開始收支逆轉，並將於117年歸零；於此同時，勞保基金

也將先一步在116年歸零，面對這樣一個即將發生的事實狀況，組織應該要如何因應

與面對？也許有人認為應強調信賴保護，主張只需由政府依法負最後支付責任即可。

但組織也要提醒不應忽略信賴保護原則的實現，本就有重大公益之目的，憲法基本原

則向來有所謂的競合情況，更不能漠視「基於公益之必要，其信賴保護得以變動」的

文字意旨(註1)。因此，面對年金可能破產的事實，組織不應該也不能只是「喊喊口

號」，「迴避問題」，我們必須告訴會員真實狀況；因此，一直以來，組織即透過內

部的民主程序，於101.09.22及105.01.17在全教總會員代表大會決議，通過讓老中青世

代都能「不白繳、領得到、領得久」的年改方案(註2)。並於105年10月28日再次召開

會員代表大會，確認原決議，並議決補充說明文(註3)。簡單而言，我們當然要求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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賴保護，但我們也要求政府應一起負責、世代應互助共同承擔，維持確定給付制；未

來幾個月，辦公室會全力執行組織之決議，透過密集的國會遊說，向社會對話，也希

望各支會會長及會員夥伴能全力支持與協助。

組織傳承刻不容緩

　　前些日子有人提出：「全教總應該要傾聽基層的聲音」的說法，而我要與大家分

享的是：「你我就是基層，你我就是全教總！」組織是我們的，組織的面貌也是我們

可以決定的。在此，鄭重邀請所有會員，共同來參與組織的運轉與經營。各位的參與

，是組織的力量來源，歡迎所有教育現場的夥伴，共同支持與加入；明年初，組織將

進行年度改選，竭誠邀請有志於公眾服務的會員，投入理監事之參選，共同為組織的

下一個階段齊心努力。

註1-
釋字717號理言書略以：「信賴保護原則涉及法秩序安定與國家行為可預期性，屬法

治國原理重要內涵，其作用非僅在保障人民權益，更寓有藉以實現公益之目的。」信

賴保護原則的實現，本就有重大公益之目的，但憲法基本原則向來有所謂的競合情況

，因此，同號理由書亦提及：「授予人民經濟利益之法規預先定有施行期間者，在該

期間內即應予較高程度之信賴保護，非有極為重要之公益，不得加以限制…其未定有

施行期間者，如客觀上可使規範對象預期將繼續施行，並通常可據為生活或經營之安

排，且其信賴值得保護時，須基於公益之必要始得變動。凡因公益之必要而變動法規

者，仍應與規範對象應受保護之信賴利益相權衡，除應避免將全部給付逕予終止外，

於審酌減少給付程度時，並應考量是否分階段實施及規範對象承受能力之差異，俾避

免其可得預期之利益遭受過度之減損。」

註2-
「1.以改革法案通過為界，未來另立基金，不相流用，仍維持確定給付制，但收支須

平衡，費率一步到位，未來分段合計給付。(預估未來是中費率、中給付)；2.過去原

儲金年資的給付責任不應打折，但潛藏不足應由已退人員和未來退休人員及其雇主共

同補繳，費率、費用以原費率及在職同薪級為準，補繳年數與其原儲金年資相同。若

補繳後仍不足支付，依法由國家付最後支付責任。」

註3-
「1.本決議所稱「潛藏不足」，係指雇主及受雇者過去不足額提撥之金額。2. 補繳比

例由雇主及已退休人員和未來退休人員，分別依雇主65%及受雇者35%分擔，共同補

繳。3. 補繳時機應自退休後開始補繳。4. 「自 85 年起至本次基金改革定案」之原儲

金年資之退休給付，政府應保證不再變動，以取信於參與改革者。5. 另立之新基金，

應注重績效及落實依精算後之提撥，以達成原給付為原則。」


